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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备案）

一、申报须知
（一）适用范围：依照《合伙企业法》《外商投资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合伙企业，申请备案适用本指引。
（二）合伙企业备案时限要求：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
（三）合伙企业备案事项：合伙期限，合伙协议，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期限和出资方式，联络员，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仅限外资企业填写），受益所有人相关信息。
（四）提交材料要求：1.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应当由申请人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或盖章确认，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应当提交原件，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可以用复印件代替，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2.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外文的，应当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书。翻译单位应在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注明“翻译准确”字样，并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翻译人为自然人的，应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复印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五）签署规范：关于材料签署，明确要求签署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应当由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组织）的公章；未明确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名，法人（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或盖法人（组织）的公章。
（六）实名登记要求：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请人、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实名登记确认。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还应当提交《实名登记确认表》。
（七）营业执照缴回要求：因办理登记、备案事项，需要缴回已领取的纸质版营业执照正、副本的，如经营主体拒不缴回或无法缴回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营业执照作废。
（八）合伙企业备案与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
（九）已登记设立的经营主体，请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企业登记注册一网通办”（https://qykb.gdzwfw.gov.cn/qcdzhdj/）“办事业务”栏目的受益所有人备案模块进行受益所有人备案。
二、申报材料目录
（一）《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二）备案事项证明文件。
（三）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填报要点
（一）《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含表1《合伙企业设立信息》、表2《合伙企业变更信息》、表3《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信息》及表3（附）《登记注册代理人信息》、表4《全体合伙人出资情况表》及表4（附）《合伙人信息》、表5《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基本信息》及表5（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详细信息》、表6《登记联络员和财务负责人基本信息》及表6（附）《登记联络员和财务负责人详细信息》、表7《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基本信息》及表7（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详细信息》、表8《承诺及同意书》、表9《申请人合法性承诺》及表9（附）《全体合伙人合法性承诺签署表》。
填报要点：
1.根据变更登记（备案）情况，填写申请书表2所列“变更登记（备案）信息事项”，并根据具体事项填写表3至表9中相关表格。
2.变更事项涉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变更的，《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申请书表9“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字”处由新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署。
（二）备案事项证明文件。
1.合伙协议备案，合伙期限备案
填报要点：
（1）提交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由全体合伙人或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确认），以及全体合伙人或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2）应填写《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表2、表3、表9。
2.合伙人认缴或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期限和出资方式备案
填报要点：
（1）提交修改后或补充的合伙协议（由全体合伙人或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确认），全体合伙人或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	
（2）应填写《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表2、表3、表4、表9。
3.登记联络员备案
填报要点：
（1）提交登记联络员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提交指引”。
（2）应填写《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表2、表3、表6、表8、表9。
4.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备案
填报要点：
（1）仅限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填写。
（2）应填写《合伙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表2、表3、表7、表8、表9，被授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信息；被授权人为非自然人的，提交被授权人的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被授权人联系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信息。
（三）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填报要点：
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提交指引”。




